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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中可加以修订之处——
《示范法》修订案文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本说明载有《示范法》修订案文第七章（审查）的条款。本说明还有一个

表格，标明了《示范法》拟议修订版各条款与 1994 年《示范法》各条款之间的

相互关系，以及工作组迄今为止审议的新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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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审查 

 
第 56 条. 要求审查的权利1 

 
任何声称由于未遵守本法规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损失或损害的供应商或承包

商，均可按照第 57 条至第 61 条的规定，要求进行审查，并可按照适用法对此

类审查作出的任何决定向适当机构提出异议。 
 

第 57 条. 由采购实体或审批机关审查2 

 
(1) 在不影响供应商或承包商按照本法第 58 条要求独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审查

的权利的情况下，按照第 56 条有权要求审查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可向采购实体或

在适用的情况下向审批机关提出投诉。3投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条件是： 

  (a) 关于招标条款的投诉应在递交提交书的截止期限之前提出； 

  (b) 采购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其他投诉应在提出投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意识

到引起投诉的情况后[…]天内，或在该供应商或承包商理应意识到这些情况后

[…]天内（以早发生者为准），于采购合同生效之前提出。 

(2) 除非投诉已经由当事人双方协议解决，采购实体或（适用情况下）审批机

关应在提出投诉后[…]天内，发布一项书面决定。该决定应： 

  (a) 陈述作出该决定的理由； 

  (b) 如投诉内容之全部或部分得以成立，指明应当采取的纠正措施。 

(3) 如果采购实体或审批机关在本条第(2)款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发布决定，提出

投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或（视情况而定）采购实体，此后立即有权按照第 58 条

或第 61 条的规定提起诉讼。一俟提出此种诉讼，采购实体或审批机关受理投诉

的权限即告终止。 
 

__________________ 

 1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未作改动核准了本条草案（A/CN.9/668，第 257 段）。 

 2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核准了经该届会议修订的本条（A/CN.9/668，第 259-260 段）。尤其

是，会上一致认为条文不应确定有具体天数的任何期限，而应将这一信息放在方括号内，由

颁布国填写。另外还一致认为，在这方面，《指南》应当提请颁布国注意世贸组织《政府采

购协定》中规定的时间期限。 

 3 本款根据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重拟，该建议认为拟议的本条规定应使第

59 条规定的审查所具有的任择性不那么模糊不清（A/CN.9/668，第 2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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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条. 由独立的行政机构审查*4 

 
(1) 根据第 56 条规定有权要求审查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可向[写入行政机构名称]
提出投诉。 

(2) 投诉应在提出投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意识到引起[最初]投诉的情况后[…]天
内，或在该供应商或承包商理应意识到这些情况后[…]天内（以早发生者为

准），以书面形式提出，但条件是关于招标条款的投诉应在递交提交书的截止

期限之前提出。 

(3) 按照第 57 条规定[及时]提出投诉后，在第 57 条规定的整个实际程序期内，

本条规定的投诉期限暂停，暂停期不超过采购实体或（视情况而定）审批机关

根据第 57 条第(2)款作出决定并根据第 60 条第(3)款将该决定告知供应商或承包

商而需的最长期限。 

(4) 收到投诉后，该[写入行政机构名称]应立即就投诉事项迅速通知采购实体或

（在适用情况下）审批机关。 

(5) [写入行政机构名称]可批准采取下述一项或多项补救办法，除非其不受理该

项投诉： 

  (a) 宣布管辖投诉所涉事项的法律规则或原则；5 

  (b) 禁止采购实体做出非法行为或非法决定或实行非法程序； 

  (c) 要求以非法方式行为或行事或作出非法决定的采购实体以合法方式行

为或行事或作出合法决定； 

  (d) 全部或部分废止采购实体的非法行为或决定； 

  (e) 修正采购实体的非法决定或以自己作出的决定取代该决定； 

  (f) 要求支付款项，赔偿由于采购实体的某一非法行为或决定，或由于其

实行的某一程序，提出投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为采购过程而发生的任何合理费

用，并赔偿提出投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因采购过程而受到的损失或损害，这些

__________________ 

 * 在法律制度没有对行政行为、决定和程序规定上级行政审查的国家，可略去本条而仅规定司

法审查（第 61 条），条件是该颁布国有一个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有效的上诉制度，以

确保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在本法规定的采购规则和程序未得到遵守时可以诉

诸法律和采取救济措施。 

 4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核准了经该届会议修订的本条草案，但尚需对一个未决问题（见下一个

脚注）作进一步的审议（A/CN.9/668，第 265 段）。一致认为《指南》应就本条澄清“独立

的行政机构”一词的含义，特别是该机构是否应由外部专家组成。据指出，《指南》可强调

如果审查阶段作出的决定缺乏独立性，将会扰乱采购程序，因为可对作出的决定提出上诉，

并造成进一步的拖延（A/CN.9/668，第 262(g)段）。 

 5 在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上，针对将第 (5)(a)款放在本款前导句中的建议，工作组请秘书处查

看条文的起草来历。工作组决定推迟到对秘书处的调查结果进行审议之后再审议该建议

（A/CN.9/668，第 264 段）。秘书处的说明 A/CN.9/WG.I/WP.68 在 D 节中载述了所要求开展

的这项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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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或损害[可][应]限于准备投诉的费用[或][进行抗议][与提出异议有关的费

用，或者这两种费用]；6 

  (g) 命令终止采购过程； 

  (h) 废止非法生效的采购合同，而且，如果授予采购合同的通知已经发

布，命令发布废止授予合同的通知。 

(6) [写入行政机构名称]应在[…]天内针对该投诉发布一项书面决定，陈述作出

该决定的理由和所批准的任何补救办法。 

(7) 除非根据第 63 条规定提起了诉讼，该决定应为最后决定。 
 

第 59 条. 适用于第 57 条和第 58 条规定的 
审查程序的某些规则7 

 
(1) 在根据第 57 条或第 58 条提出投诉之后，审查机构应将提出投诉之事及其

内容立即通知参与所涉采购进程8的所有供应商或承包商，以及利益受到或可能

受到影响的任何政府机关。 

(2) 任何此种供应商或承包商或任何政府机关均有权参加审查过程。没有参加

审查过程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或政府机关其后不得提出同类要求。 

(3) 审查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应能参加所有程序，并应有权在审查机构就投诉作

出决定之前提出申述，有权委托代表和得到陪同，以及有权要求程序公开进行

和让证人出席。如果任何资料的披露会违反法律，妨碍执法，不符合公共利

益，有损供应商或承包商正当的商业利益，或者阻碍公平竞争，则不得披露此 

__________________ 

 6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只在第 5(f)款中保留任择案文一，其措词应当与国际文书的有关条

款保持一致，如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1994 年）第二十(7)(c)条和世贸组织《政府采购

协定》修订版（《政府采购协定》修订草案）临时商定文本第十八(7)(b)条。工作组还商定将

任择案文二从第(5)(f)款挪至《指南》，并解释挪动该案文的原因，特别是允许赔偿经证明对

采购程序造成极大破坏的预期损失，因为案文对提出投诉予以了更多鼓励。还建议《指南》

解释有关这一问题的条例的演变，并着重强调世贸组织文书的有关条款。由于秘书处的说明

A/CN.9/WG.I/WP.68 号文件 C 节所述的原因，秘书处在执行工作组的指示方面遇到了困难。

工作组似宜结合秘书处该说明中提出的考虑因素，审议拟议的措词。放在方括号内的字词也

反映了《政府采购协定》第二十(7)(c)条和《政府采购协定》修订版临时商定文本第十八(7)(b)
条采用的不同措词。最后，工作组似宜修订前一项中的措词，列入“纠正措施”这一提法，

《政府采购协定》和《政府采购协定》修订版都使用了该词。 

 7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核准了经该届会议修订的本条草案（A/CN.9/668，第 267-268 段）。 

 8 在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上，一致认为应在《指南》中澄清，视审查程序的时间阶段和投诉事

由而定，“参与采购进程”一词可包括不同的参与者群体，并应进一步说明，如果审查程序

涉及采购过程中否决提交书之后的阶段并且与否决无关，则凡提交书被否决者，可能都无权

参加审查程序（A/CN.9/668，第 267(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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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料。9 

(4) 由审批机关或[写入行政机构名称]审查的，采购实体应及时向审查机构提供

所有有关文件，包括采购过程记录，但条件是：如果任何资料的披露会违反法

律，妨碍执法，不符合公共利益，有损当事人正当的商业利益，或者阻碍公平

竞争，则不得披露此种资料。10 

(5) 审查机构的决定副本应在决定发布后[…]天内送交审查程序的参与者。此

外，在发布决定之后，应迅速公布投诉和所作决定供公众检查，但条件是：如

果任何资料的披露会违反法律，妨碍执法，不符合公共利益，有损当事人正当

的商业利益，或者阻碍公平竞争，则不得披露此种资料。11 

(6) 审查机构作出的任何决定以及有关理由和情况应成为采购过程记录的一部

分。 
 

第 60 条. 暂停采购进程12 
 
(1) [及时]提出投诉后，采购进程暂停，暂停期限按审查机构所确定： 

  (a) 条件是该投诉并非轻率提出，而且包括一项声明，其内容如经证明属

实，将显示如不暂停，该供应商或承包商将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该项投诉很

可能获得成功，而且准许暂停也不会对采购实体或其他供应商或承包商造成太

大损害； 

  (b) 除非采购实体证明出于紧急公共利益考虑采购进程必须继续。此种证

明应陈述根据哪些理由可得出确有此种紧急考虑的结论，而且应当写入采购过

程记录。对于除司法审查以外的所有各级审查来说，此种证明应具有决定性效

力。 

(2) 审查机构可以延长最初确定的暂停期，以便在审查投诉事宜未作出处理之

前，维护提出投诉或诉讼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权利，条件是暂停期不应超过审

查机构视情况而定根据第 57 条或第 58 条作出决定所需的期限。 

__________________ 

 9 工作组在第十五届会议上商定，应考虑在第(3)和(4)款中列入由于保密原因而允许的披露的例

外情形，并在《指南》中解释出于保密的考虑不应损害公平审判和审理（A/CN.9/668，第

267(b)段）。因此重拟了本款，添加了第二句。应结合《示范法》拟议修订版其他条款中的

类似规定，如第 19(2)(b)条草案（见 A/CN.9/WG.I/WP.69/Add.2 号文件），对所添加的规定进

行审议。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将披露的可能例外情形推迟到以后审议（A/CN.9/668，第 131
段）。 

 10 本款根据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作了修订，会上一致认为应消除“有关文件”

这一用词的模糊性，在本款中列入由于保密原因而允许的披露的例外情形，并在《指南》中

解释出于保密的考虑不应损害公平的审判和审理（A/CN.9/668，第 267(a)和(b)段）。与保密

规定有关的问题见上一个脚注。 

 11 在保密规定方面同上。 

 12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未作改动核准了以 1994 年《示范法》第 56 条为基础编写的本条草案

（A/CN.9/668，第 2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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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暂停期或延长暂停期作出的决定应立即通知审查程序的所有参与者，指

出暂停期的期限或延长期限。由于本条第(1)款所述理由而决定不暂停采购进程

的，审查机构应向有关供应商或承包商通知这一决定及其理由。根据本条作出

的任何决定以及有关理由和情况也应写入采购过程记录。 
 

第 61 条. 司法审查13 
 
[写入法院名称]有权审理按照第 56 条提出的申诉和对审查机构的决定进行司法
审查的请求，或对审查机构未按照第 57 条或第 58 条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决定一
事进行司法审查的请求。 
 

 

__________________ 

 13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未作改动核准了以 1994 年《示范法》第 57 条为基础编写的本条草案

（A/CN.9/668，第 2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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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法》修订版中的条款 1994 年《示范法》中的相应条款 工作组审议的新条款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适用范围 第 1 条. 适用范围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对 1994 年

《示范法》第 1 条的修订（A/CN.9/ 
668，第 16-17 段） 

第 2 条. 定义 第 2 条. 定义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对 1994 年

《示范法》第 2 条的修订（A/CN.9/ 
668，第 272-274 段） 

第 3 条. 本国所承担的与采购有关

的国际义务[和（本国）之内的政

府间协定] 

第 3 条. 本国所承担的与采购有关的国

际义务[和（本国）之内的政府间协定] 
 

第 4 条. 采购条例 第 4 条. 采购条例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对 1994 年

《示范法》第 4 条的修订（A/CN.9/ 
668，第 26-27 段） 

第 5 条. 法律文本的公布 第 5 条. 公众获取法律文本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初步核准的第 5 条草

案（A/CN.9/640，第 30-34 段），但第(3)
款列为单独的第 6 条（见下文） 

第 6 条. 有关近期采购机会的信息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初步核准的第 5 条第

(3)款草案（A/CN.9/640，第 30-34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37-38 段） 

第 7 条. 关于采购方法和招标类型

的规则（以 1994 年案文为基础编

写的新条款） 

第 18、17(a)和(b)、19(1)(a)、22、23(a)
和(b)、37(2)和(3)(c)条，以及《指南》

中关于第 22 条的评注（新条款的基础）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39-70 段） 

第 8 条. 采购中的通信 被取代的第 9 条. 通讯的形式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初步核准的第 5 条之

二（A/CN.9/640，第 17-25 段） 

第 9 条. 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参与 第 8 条. 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参与  

第 10 条. 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资格 第 6 条. 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资格 

第 10 条. 供应商或承包商提供书面证

据的规则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73-76 段） 

第 11 条. 关于采购标的说明的规

则以及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的条

款和条件 

第 16 条. 关于货物、工程或服务说明

的规则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77-81 段） 

第 12 条 . 关于评审标准的规则

（以 1994 年案文为基础编写的新

条款） 

第 27(e)、34(4)、38(m)、39 和 48(3)条
（新条款的基础）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82-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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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 关于文件语文的规则 第 17 条. 语文 

第 29 条. 投标书的语文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88 和 169 段） 

第 14 条. 提交书担保 第 32 条. 投标担保  

第 15 条. 资格预审程序 第 7 条. 资格预审程序。此外还有与资

格预审有关的条款第 23、24 和 25 条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93-110 段） 

第 16 条. 否决全部提交书 第 12 条. 否决全部投标、建议、报盘

或报价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11-117 段） 

第 17 条. 否决异常低价提交书  以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初步商定的第 12 条

之二为基础（A/CN.9/640，第 44-55 段） 

第 18 条. 以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利

诱或以利益冲突为由否决提交书 
第 15 条. 供应商或承包商的利诱 利益冲突（A/CN.9/664，第 116 段） 

一代表团关于本条新的第 1 款的提案以及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21-125 段） 

第 19 条. 接受提交书和采购合同

生效 
第 13 条. 采购合同的生效 

第 36 条. 接受投标和采购合同生效 

停顿期（A/CN.9/664，第 45-55 段和第 72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26-145 段） 

第 20 条. 授予采购合同和框架协

议的公告 
第 14 条. 授予采购合同的公告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46-148 段） 

第 21 条. 保密 第 45 条. 保密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49-152 段） 

第 22 条. 采购过程的记录 第 11 条. 采购过程的记录 工作组第九届会议初步核准的第(1)(b)款
之二（A/CN.9/595，第 49 段） 

工作组第十一和十二届会议初步核准的第

(1)(i)款之二（A/CN.9/623，第 100 段，及

A/CN.9/640，第 91 段） 

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提出对第(3)款进行的

调整（A/CN.9/640，第 90 段）。工作组

对调整后的条款未作详细审议。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53-157 段） 

 第二章.  
采购方法及其采用条件被删除（第

18 和 22 条见新的第 7 条，其余条款见

第三和第四章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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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招标程序 

第三章.  
招标程序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61-166 段和第 169-
172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75-176 段和第 179-
181 段） 

第 23-28 条 第 23-28 条，作了相应改动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61-166 段） 

 删除了“第 29 条. 投标书的语文”，

该条规定与“第一章. 总则”中拟议的

“第 13 条. 关于文件语文的规则”进

行了合并，以使其适用于所有采购方法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69 段） 

第 29-30 条 第 30-31 条，作了相应改动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70-172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75-176 段） 

 “第 32 条. 投标担保”改为“第 14 条. 
提交书担保”并放在“第一章. 总则”

中，以使其适用于所有采购方法 

 

第 31-33 条 第 33-35 条，作了相应改动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75-176 段和第 179-
181 段） 

 “第 36 条 . 接受投标和采购合同生

效”改为第 19 条，并放在“第一章. 
总则”中，以使其适用于所有采购方法 

 

第三章.  
限制性招标、双信封招标和征

询报价的使用条件和程序 

第二章，第 20 和 21 条；第四章，第

42 条和其他相关条款；以及第五章第

47 和 50 条。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83-201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02-208 段） 

第 34 条. 限制性招标 

备选案文 1 和 2 

 

备选案文 3 

第 34 条. 带预选程序的招标 

 

第 20 条（采用限制性招标的条件）和

第 47 条（限制性招标）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第十条和世

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修订版第九条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83-1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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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条. 双信封招标 第 42 条. 不通过谈判的评选程序和第

四章的其他相关条款。服务采购的主要

方法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193-201 段） 

第 36 条. 征询报价 第 21 条（采用邀请报价的条件）和第

50 条（邀请报价）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02-208 段） 

[第四章.  
两阶段招标、征求建议书和竞

争性谈判的使用条件和程序] 

第二章，第 19 条；第四章第 43 和 44
条以及其他相关条款；第五章第 46、
48 和 49 条；以及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

目文书中的相关条款 

一代表团关于合并第 48 和 49 条的提案

（A/CN.9/668，第 210-211 段） 

本章尚待审议 

第五章.  
电子逆向拍卖的使用条件和程

序 

 第 22 条之二和第 51 条之二至之七（见

A/CN.9/WG.I/WP.59、A/CN.9/WG.I/WP.61
第 17 段 ， 及 A/CN.9/640 ， 第 56-89
段），作了相应改动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13-222 段） 

第六章.  
框架协议程序 

 第 22 条之三和第 51 条之八至之十五（见

A/CN.9/WG.I/WP.62，以及 A/CN.9/664，
第 75-110 段），作了相应改动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30-233 段和第 239-
255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26-229 段和第 235-
237 段） 

第七章.  
审查 

第六章. 审查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19-74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59-262 段和第 267-
268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64 和 267(b)段） 

第 56 条. 要求审查的权利 第 52 条. 要求审查的权利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19-27 段） 

第 57 条. 由采购实体或审批机

关审查 
第 53 条. 由采购实体（或由审批机

关）审查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28-33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59-2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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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条. 由独立的行政机构审

查 
第 54 条. 行政审查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34-58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62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64 段） 

第 59 条. 适用于第 57 条和第

58 条规定的审查程序的某些规

则 

第 55 条. 适用于第 53 条[和第 54 条]
规定的审查程序的某些规则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59-60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商定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67-268 段） 

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8，第 267(b)段） 

第 60 条. 暂停采购进程 第 56 条. 暂停采购进程 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审议的各项修订

（A/CN.9/664，第 61-73 段） 

第 61 条. 司法审查 第 57 条. 司法审查  

 

 

 


